青岛市财政局文件
青财综〔2020〕5号

关于转发《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竞争性评审和定向委托方式
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各区市财政局：
现将《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竞争性评审和定向委托方式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采〔2020〕8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意见,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一、《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竞争性评审和定向委托方式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适用范围是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服务项目，各部门可作为加强内控管理的参考。
二、有关政府购买服务信息的发布和公开，仍按照《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岛市进一步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青政办字〔2017〕111号）规定执行，其中市本级部门通过“青岛政务网—信息公开—财政信息—政府购买服务”栏目发布。
附件：《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购买服务竞争性 

      评审和定向委托方式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采
      〔2020〕8号）
青岛市财政局

                             2020年3月26日
────────────────────────────
青岛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3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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